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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名稱及標的： 

工程：出口倉空側 34 號門及 S8 前方轉角新增投射警示燈 

基地位置：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 10-1 號。 

二、 廠商資格： 

投標廠商： 

1. 公司或商業登記資料：資本額新台幣 500 萬(含)以上（以【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為準）。 

2. 投標廠商須提出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證明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3. 投標廠商須提出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

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

錄) 。 

三、 品名、數量及規格： 

投標案：詳見投標單。 

四、 文件及資格審查規定： 

1. 文件提送：投標文件文字以中文為限。 

投標廠商：廠商應繳交投標文件，逐欄詳細填寫，加蓋公司及其負責人印章，並檢附應

有之規範說明資料，於開標前當眾提出。 

2. 資格審查：廠商應於開標前卅分鐘，至本公司繳驗授權書及相關資格證件，資格不符者，

不得參與開標。 

投標廠商：經資格審查合格後，應即繳納投標總價百分之 5 之金額作為押標金。未得標

者，押標金當場無息退還。押標金不足者，其投標單無效。 

3. 廠商應派負責人員，攜帶公司印鑑（如提出印鑑授權書，得以投標專用印鑑代之），於開標

前到場，如各廠商報價全部超過底價時，所派人員應有當場重行報價之權。 

五、 現場勘查 

1.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細審慎研閱本公司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如有必要，得經本公司安排

赴現場詳實勘查，俾以明瞭本案一切有關事項，惟如有疑問或不明瞭處，應於開標前向本

公司請求解釋，決標後不得因而提出任何其他要求或追加價款。 

2. 本工程訂於 2025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31 日，共計 7 天之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開

放工區供投標廠商勘查現況，投標廠商請於現場勘查前一日向本案承辦人提出申請，以便

安排出入證及解說人員。 

3. 投標廠商若未能詳盡勘查工地或拒絕勘察工地，以致不能瞭解招標文件之內容及熟知各注

意事項時，不得藉詞推卸其應適當提出工程施工方案之責任。亦不得因未瞭解招標文件之

內容，或未熟悉工地之特性，而請求補償。勘察、測定、調查作業之費用與責任，均由投

標廠商自行負擔。 

六、 開標作業流程： 

1. 開標前由本公司訂定底價。 

2. 開標／議比價時間及地點：依本公司公告時間或開會通知單為準。 

3.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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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及比價： 

(1) 如投標廠商出席數或資格審查結果符合規定廠商不足三家時，主持人可逕行宣佈與投

標廠商進行議價或比價程序。 

(2) 各廠商之報價，以符合本須知之規定及技術規範之需求，且未超過底價之最低標為得

標原則。 

(3) 廠商報價以新台幣為限，以總價為憑，並以總價決標。廠商須報出各項貨品之單價及

總價，如所報各項貨品之總價與其所報各項單價總和不一致時，以所報總價為準；總

價如有阿拉伯數字及國字大寫不一致者，以國字大寫總價為準。 

(4) 各廠商報價(現場報價及標單開封)，如全部報價皆超過底價時，得由最低合格標優先

減價一次(若最低合格標廠商不僅一家時，由全部最低合格標之廠商進行優先減價)。 

(5) 優先減價後之價格仍超過底價，得由全體合格之廠商重行報價，當場競標。 

(6) 經過三次競標仍超過底價時，則應與最低標廠商進行最終議價。最低標不僅一家時，

則以抽籤方式決定進入最終議價之廠商。(投標廠商每次競標減價金額均須低於前次

最低合格標之廠商報價金額，否則視為不再減價，將請該廠商離場。) 

(7) 如減價價格結果已進入底價，而最低標價廠商仍有二家﹙含﹚以上，且未勾選不再減

價時，應請該最低標價廠商再減價乙次，並由標價最低廠商得標。如再減價乙次仍有

二家﹙含﹚廠商以上報價相同時，則以抽籤方式決定得標廠商。 

(8) 如廠商最後報價仍超過底價，得由主持人宣布廢標。或最低報價雖高於底價但在百分

之五範圍內時，主持人得於徵求審監人員同意後宣布決標。 

七、 簽訂合約：得標廠商應於得標後一週內至本公司簽訂合約，逾期視同棄權。 

投標廠商：得標廠商之押標金直接轉為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於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

項（且 繳納保固保證金）後無息發還。 

八、 簽約前廠商數量、單價之審定原則： 

1. 合約數量：以原標單（投標方式）為準。 

2. 合約單價：得標廠商之標單所載單價，應按投標總價與決標總價之比例調整，如有爭議以

甲方審定為準。 

九、 交貨／驗收： 

1. 得標廠商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與合約訂定規格相符，無減少或減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

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全新品。但合約規定並非全新品者，從其規定。合約規定有備用

零件時，此項備用零件應與原裝零件相同。合約未詳細規定之各點，應按最有利於買方之

商業習慣處理。 

2. 得標廠商應於依合約規定期限、地點供應或完成本案標的，並備函通知本公司，除特殊情

形或合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將於接獲通知 15 日內辦理驗收作業。驗收當日得標廠商應派

負責人員攜帶合約會同驗收，現場點交。經本公司驗收無誤，即出具驗收／交貨證明文件。

如涉及任何專利權利等糾紛，概由得標廠商負責處理。 

3. 規格如訂明化學成分或物理性能須抽樣送驗者，應於附加條款中訂定之。 

4. 經驗收有瑕疵者，得標廠商應於依本公司規定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

稱改正)。如逾期未改正或因而超過合約規定之履約期限，仍依延遲履約相關規定辦理。 

5. 本案保固期： 

自驗收合格日起保固 1 年。 

6. 保固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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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約規定於驗收合格 7 日內繳納本案結算金額百分之 5 之金額作為保固保證金，或由

本公司於應付價金（或尾款）中扣除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

項，無息發還。 

十、 本案相關問題諮詢，請洽：曾則浦 

1. 聯絡地址：桃園巿大園區航勤北路 10-1 號 4 樓 

2. 聯絡電話：(03)393-9800 分機 7948 

3. 電子信箱：joe_tseng@tactl.com 

4. 傳真：(03)398-7820 

十一、 其他： 

1. 有關履約期限、付款辦法、驗收辦法、保險、延遲履約、保固等詳細規定，詳閱合約草稿

或工程承攬單相關條款。 

2. 廠商得以現金、銀行支票（發票人為投標之廠商，發票日不得晚於開標當日）、金融機構簽

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等為限繳納押標金，押標金之發還，本公司不配合背書保證程

序。 

3. 廠商得以現金、銀行支票（發票人為投標之廠商，發票日不得晚於合約生效當日）、金融機

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或銀行開發之書面連

帶保證等繳納保證金。 

4. 決標後本須知即為合約一部份。如與合約互有牴觸，以合約為準。 

5. 本須知如與附加條款抵觸時，以附加條款為準。 

6. 得標廠商應於得標當時簽署「安全衛生事項切結書」(詳如附件)，以玆承諾遵守本公司安全

規定事項（含承攬商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告知書、承攬商安全衛生規範等）。 

7.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1)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2) 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3)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4) 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5) 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6)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7) 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 

8. 得標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得部分或全部不發還之情形如下： 

(1) 違反禁止轉包規定者，全部保證金不予發還。 

(2) 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

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不予發還。 

(3)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

之保證金不予發還；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不予發還。 

(4)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造成損失、額

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

之保證金不予發還。 

(5) 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或本公司同意之延長期限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部，其逾期違約金之

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不予發還。 

(6) 其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本公司遭受損害，其應由廠商賠償而未賠償者，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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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不予發還。 

9. 得標廠商未於本須知所定期限內至本公司簽訂合約者，自本公司通知日起一年內不得參與

本公司任何標案。 

10. 其他未盡事宜得於開標前臨時宣佈之。 


